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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主要營業地點所在大廈變更名稱

興合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繼「陽光中心」於二
零二一年三月八日易名為「大新金融中心」後，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（「主要
營業地點」）之地址將變更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號大新金融中心40樓。

除上述變更外，主要營業地點之位置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興合控股有限公司

Sia Kok Chin
董事會主席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S i a  K o k  C h i n先生、S i a  K e n g  L e o n g拿督、 
Sia Kok Chong先生、Sia Kok Seng先生及Sia Kok Heong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Sai Shiow Yin女士、Puar Chin Jong先生及Chu Kheh Wee先生。


